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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文件
鲁政院〔2020〕226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

复试工作人员遴选培训细则与行为规范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人员遴选培训细则与行为

规范》已经第 20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山东政法学院

2020 年12 月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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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
研究生复试工作人员遴选培训

细则与行为规范

根据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及相关考试 要

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
第一章 复试工作人员的遴选

第一条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复试相关工作的重要事

项，下设复试录取工作组、督查工作组、命题组、后勤安全保障

组、技术保障组和面试专家组等。复试录取工作组负责协调招生

复试工作人员的遴选。组内工作人员由负责部门及学院根据相应

要求进行推荐。

第二条 复试命题组由专业课教师与外语教师组成，成员不

少于 6 名，设组长 2 名。成员应政治素养高、责任感强、专业基

础扎实、学术水平高、熟悉本学科的发展动态，命题经验丰富，

且拥有高级职称。专业课命题教师应为研究生导师。

第三条 面试专家组由至少 5 名相关学科专业的专家组成。

成员应政治素养高、责任感强、业务水平高，其中研究生导师不低

于总数的三分之二，其余人员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优先选

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。专家组成员由二级学院推荐。

第四条 其他工作组成员应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选派业务熟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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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感强、分工明确的足额人员。

第五条 因违规违纪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员，不得参与复试工

作。

第六条 有亲属（三代以内的直系或旁系血亲、或夫妻关系）

参加当年研究生招生复试、或者存在可能影响复试公平公正的其他

情形而不宜参与复试工作的人员应主动回避。未主动回避的， 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有权决定其回避。

第二章 复试工作人员的培训

第七条 各工作组全体人员均应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岗前

培训，熟悉工作流程和内容，明确工作纪律。面试专家组成员应

准确掌握评分规则。

第八条 培训内容包括相关法律法规，教育部、山东省教育

厅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印发的政策文件以及学校制定的相关

工作制度和规范，主要包括：

1.当年教育部、山东省印发的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

相关管理规定；

2.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；

3.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

第 36 号）；

4.当年学校制定的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及规范；

5.复试工作流程和考场规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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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学校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其他内容。

第三章 复试工作人员行为规范

第九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、督查工作组、命题组、面试专

家组、复试录取工作组成员及考试秘书均要签订保密承诺书。

第十条 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复试内容和测评

标准。不得擅自发布、传播任何可能影响复试公平公正的信息和言

论。任何人不得泄露复试情况，复试结果由研究生处负责公布。

第十一条 全体工作人员进入复试工作现场均应佩带工作证

件；注意仪容仪表，充分展示我校教师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学校的良

好形象。提前入场，手机保持关机状态并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。

第十二条 笔试监考和巡考人员应遵守监考规则，监考人员

应在开考前宣读考生应遵守的考场规则（《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

考试考场规则》）。

第十三条 面试组组长主持面试工作，并全面负责复试过程，

确保复试公平公正并有序进行，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。

第十四条 面试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，

保证每位考生在公平的条件下接受测评，机会均等、公平公正、

避免偶然因素对测评效果的影响。

第十五条 面试专家提问面试考生时语言应规范、准确、简

洁，态度温和，应尽量消除或缓解面试考生的紧张情绪，不得随

意干扰考生答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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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面试专家要待人热情，尊重考生，不能对面试考

生的言谈举止表现出好恶情绪，应认真听取考生回答问题，正确

评判考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，对本场所有考生保持同样的测评尺度。

评分既要保持本场考生的总体平衡，又应具有一定区分度。

第十七条 面试专家在整个面试过程中，特别是考生面试期

间，不得对考生的表现进行评论，以免影响其他成员的独立评分。

第十八条 面试专家应根据评分规则，独立、公正评分，杜

绝“关系分”和“人情分”。

第十九条 面试考生答题记录和专家评分表应由专家本人签

字。面试评分表不得涂改，如需改动，应报告督查工作组，并在

其监督下修改，且注明修改原因并签字。面试过程由秘书如实记录，

组长应审核签字确认。

第二十条 面试结束后，组长应组织专家组成员根据计分办

法计算考生的综合得分，审核评分结果并签名确认。

第二十一条 面试过程中，面试组成员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，

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从事与面试无关的活动。

第二十二条 面试秘书在面试时仅负责文书工作，不得向考

生提问，不得有任何干扰考生考试的言行。第二十三条 复试工

作各小组成员不得参加可能干扰复试工作的请托，不得擅自约见

考生，不得举办或参与与复试相关的培训。

第四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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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日印发

校对：孙学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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